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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l̂

l̂̂

l̂l̂
B

$

艮
8: 闽
慶>
 
保
特
謙
雑
例W
度
、，献
工
人
農
民
及
土
尾
等 

一/

呈
題
源
鲁
茨
學
習
，幷
勸
卢
普
健
切
勿
弄
涉
套
擾
工

階
級
收
封
健
殘
遮

§
^
1
8
0
^
1
8
^
^
9
9

!m̂
*™̂

™™™™®™™®™™™̂

6

6
d
#
6
^
^
$
^
#
«
^
 部逸

菲®
統
指
東
南
亞
美
軍
現
依
不
嵐
撤
退

餘
林
警
方.
4
典
政
府■
办
蟹
奪 

厘
駅
株
映
徵
縫
雾
腹
鞏
央
政
麻
，

J

蜀
溜
灣
8

，L

1

「加h
届
訴
鐵
路
局
： 

各
夔
交
回
百
餘
萬
元
款 

5

埠)   

1m嚴
大
銀
行
日
裡
河
渚
院
每4 

訴
空
大
大
平
洋
叫
路
局一  

—
二
萬
五
产

(
逢
盛
頓
亨
聯 
St電)
美
國
在
罪
律
賓 
，不
致
受
到
共
黨
力
量.之
威
脅
。
•

一 

總
統
禺
可
士
昨
在
美
國
國
會
的
一
次
會
議
中 
.• 
爲
可
士
冃
整
抵
遵
美

-.®，異
唐
遜

.X

,
一豪

在
意
湿
酷
足
必
管
細
節
関
題
未
龍
達 

至»:
 
一 歌
武
，豚
會
議
襄
佈
會
中
所
討

.中
兩
名
小
孩
不
幸
狼
生
，另
有
十
人
受
傷
，
住
務
，根
除
資
奩 

一
據
爭
軍
調
査
團
紀
計
結
果
，營
中
約
有
十
家 
牛
活
，但
痛
鼠 

7

人
薪
家
固
，南
越
政
府
當
局
，已
派
員
前 
節
期
近
，各
电
們
；1

‘，，
，

：
•
，

。 

北
京
发
福
剣
札
普
富
局
砲
*
 
廠
及
公
原
曇
，
且
湧
，際
此
秋
做
農
忙
時 

怒
設
♦

，上
一
種
警
早
贏
嵐
的
痂
文
攀
命
運
動
應)
作

‘暫
時
的
停
止
，

、

並
作
家
駅
十
五B
的
官
式
肪

，指
美
軍
暫
仍
不
應
從
東
南
亞
撤
出
，其
中 
統
舉
行
會
談
，

罢
三
項
難
躍
、$

—
.

"
^
^
•
•

营

一

 

一(
聖#
明
各
美
确
証
電)
多
明
黎
加
之 

頑
时
分
子
，鉄
建
畜
各,

飘 1
,
次

B. 
a r 0 t c

並
包
括
在
南
越
之
駐
軍
。

幾
可
士
僧
：目
前
的
情
况
，仍
非
美
國 

放F
彼
身
爲
世
界
領
袖
重
担
的
時
候
。 

彼
繼
博
：只
有
到
東
南
亜
各
國
，能
蹲 

得
穩
定
之
保
證
時
， #
軍
才
可
全
部
撤
離
，

問
“

6
 I let.

彼
点
會
證
中
，
押
类
軍
環
繞
中
共
之
防 

衛
線
仍
需
額
績
保
留
。二

黑
可
士
在
會
談
中•稱.•
沒
有
一個
亞
洲 

國
家
或
政
府
，願
意
标
坤
共
毀
滅
，另
彼
等

一往搶救中

二
印
巴
軍
領
互
表
和
平

一
二
新
德
里
路
透
社
電)
印
度
與33

基
斯-
寧
靜
的
氨
盘
。二
彎
''::.:

，

”
 

秋
価
京̂
^

嗅
■!• 
前*
就
衛/
 

，

‘證来
來
印
日
邊
境
間
，不
會
有
任
何
不
栗
一
青
年
學

<-及
難
囈
螂*
禽
擧̂
爨
的
图
片 
已
擴
展
乳
西
藏
， 
k
l
9
^

—
 

88

崔
蜜
然
是
，全

?- 
公
共
廣
埸
，均
已
改
訂
帶
有
革
命*
義
的4

系
昼
 
名
詞
，到
處
掛
聲
澤
東
照
片
友
多
戳
人

三
百
六
十
一
元
及
五
毫
正
。

丁
星
诲
四
日>
銀
行
何

-3怖
法
院

;...±書
控 

訴
詩
丕
姓
及
爵
丕
貨
，運
局
轴
上
述
童
項
文 

"

部
由
六
月
十
四
日
超
附
加
自
分Z
 五
利 

銀
行
證
：酸
項
舅
是
絵一

九亠八五年二 

.月
十
一日
信
託
凯
路
局■

之
廢
票
番
書
一 

，而5
乍8
 寻S
ffi 已 
is在
審
訊
建
。、

W
4

革
命
行
動
“}

.■:

■
生
等
頑
固
分
子6
欲
以
暴
亂5
式
，饮 

復
舊H
的
第
为
，，彼
等   

^
反
美
反
共
為
革
貪. 

»
召
，欲
描
線
現
今
之
政
府
。

-
自
泛
需
平
重
撤
出
饮
，多
明
黎
加
即

據
权/
社
報
導:
傲
近
义
墓
命
運
動 

掃除一 
切
骯
矚 r
瘦
戯
的

坦
之
軍
方
領
袖
，同
意
珠
取
同
一
行
動
，保

-•
到
時
在
日
本
，冲
繩
島
，台
灣
，菲
律
貿
數 
亦
題
會
到
在
中
共
内
人
在
的
房
。但
基
淤 

島
之
美
軍
才
可
同
家
休
息
。 

目
防
上
之
理
由
，不
得N
作
安
全Z
措
施
。 

但
层
可
士
指
出
，到
時
與
美
軍
同
作
聯 

葬
總
統
最
後
乂
稱4•
除
非
中
共
能
接
受 

潜
的
第
七
號
篠
，仍
在
留
於
住
務
上
，以
備 
，及
保
誨
與
鄰
邦
和
耳
払
處
後
，美
軍
才
可 

敏
島
有
任
何
II 要
時
，可
加
以
供
應
與«
 助 
離
開
東
南
亜
。

，或
-IE何
緊
張
之
局
勢
發
生
，此
行
勤
基
于 
，手
持
轟
需
霊 

界
年 
一 月
料
塔
士
罂
所
訂F
之
和
平
宜
冒
，,
遏
斎
，*
 第
阿
壽 

貫
蒞
金
已
在
去
年
九
月
，爲
喀
什
米
爾
之
爭 
沿
栗
方
紀
森
直

第
 一

痴SSS5

麗

^

±^^

&
5
 

一^一..-*-*^

工 

,*^^^
受
聲
陛
方
湎㈠

>1̂
8̂

一!

羣一一̂

;..


